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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29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66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上海三元与首农集团签署 

《转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五》的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6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元乳业有限公司（简称“上

海三元”）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首农集团”）签署《转委托协议

之补充协议五》，经三方协商，同意对原《转委托协议》中将山东三元乳业有限

公司（简称"山东三元"）100%的股权转委托给上海三元经营管理的期限再延长 1

年，至 2017 年 9 月 8 日。 

首农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上海三元与首农集团签署<转委托协议之补

充协议五>的议案》，关联董事薛刚、常毅、闫锋和陈历俊回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首农集团注册资本 141110.2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中路 4 号，

法定代表人为张福平，经营范围：对所属从事种植、养殖、化工（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医药、建材、机械制造、食品加工企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

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与主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首农集团系

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首农集团持有的山东三元 100%的股权及其相关的一切权

利及权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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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元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潍坊市坊子区崇文街 66 号，经

营范围包括：生产乳制品：液体乳（巴氏杀菌乳、调制乳、灭菌乳、发酵乳）、

生产饮料（蛋白饮料类、其他饮料类等）。法定代表人为范学珊。首农集团持有

其 100%的股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鉴于首农集团将其持有的山东三元 100%的股权委托给公司经营管理（详见

公司 2009-028、2010-002 号公告），且山东三元作为公司的生产基地之一；为

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2010 年 9 月 9 日，公司、上海三元与首农集团签署了《转

委托协议》，约定公司将山东三元 100%的股权（简称"托管股权"）转委托给上海

三元经营管理，协议有效期自 2010 年 9 月 9 日起至 2012 年 9 月 8 日止。 

协议约定：公司有权对上海三元经营管理托管股权的活动进行指示和监督；

上海三元享有公司依据《委托经营协议》所享有的权利、权力并承担相应责任，

但公司享有的对托管股权的优先购买权除外。如山东三元在委托期间内盈利，则

首农集团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上海三元支付委托报酬，金额

为山东三元当年度净利润的 15%，而无论山东三元是否实际做出分配利润的决

议；如在委托期间内的任一会计年度，山东三元发生亏损，则首农集团不再支付

当年度的委托报酬（详见公司 2010-039 号公告）。 

2012 年 10 月 12 日、2013 年 9 月 27 日、2014 年 12 月 29 日、2015 年 9 月

28 日，公司、上海三元与首农集团分别签署《转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转委

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转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三》、《转委托协议之补充协

议四》（详见公司 2012-021、2012-022、2013-022、2013-023、2014-059、2014-062、

2015-050、2015-051 号公告），经三方协商，同意对原《转委托协议》中将山东

三元 100%的股权转委托给上海三元经营管理的期限延长至 2016 年 9 月 8 日。该

《转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转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转委托协议之补

充协议三》、《转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四》延续原《转委托协议》的全部条款。 

2016 年 10 月 24 日，公司、上海三元与首农集团签署《转委托协议之补充

协议五》，经三方协商，同意对原《转委托协议》中将山东三元 100%的股权转

委托给上海三元经营管理的期限再延长 1 年，至 2017 年 9 月 8 日。本《转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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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之补充协议五》延续原《转委托协议》的全部条款。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2016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会董事经充分

讨论后一致认为：公司将山东三元 100%的股权转委托给上海三元经营管理，可

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在公司召开本次董事会之前，

已向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情况说明，并征得了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对公司的长远

发展有利；关联交易协议的决策程序和签署行为合法有效；未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 《转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五》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24 日 


